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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作为继承法的核心问题，持续受到学界和立法机关的重视和讨论。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草案的议案，《民法典（草案）》全文公布并开始征集意见。

本文通过汇总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对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实践，对我国的法定继承制度作出一定的修改建议。

继承法，是指调整因自然人死亡而发生的继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规范的是因自然人死亡而产生的财产转移关系。在法定继承制度中，法定继承人的顺位因其不仅对继承人的利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更牵涉被继承人权益的维护和个人意志的尊重而成为最为重要的制度内容。为了厘清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我们需要理解继承发生的法理根据。

关于继承发生的根据有多种学说，但是最有影响力的有两种，即死后扶养说（家庭职能说）和死者意愿说。

死后扶养说，即家庭职能说，认为死者生前对家庭成员负有扶养义务，则其死后的财产扔应用来扶养家庭成员，保障他们的需要。我国1985年版《继承法》及《民法典（草案）》继承编中关于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就带有“死后赡养”的色彩，即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遗产，而是带有延续被继承人赡养义务的遗产。这在1985年制定《继承法》时，符合社会经济具体情况；而在经济发展，2020年全民脱贫，人民已经完成温饱任务，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以及婚姻家庭观念已经发生巨变的现在，不是特别符合社会经济状况。

死者意愿说，即认为继承发生的根据是死者生前处分自己生前财产的愿望。遗产是死者的个人财产，遗产的分配应该尊重所有人处分期生前财产的愿望，这是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应有之义。当然，因为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同，每个家庭的具体处境不同，人们处分自己身后财产的愿望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法律只能规定一般情况下的继承顺序问题；保护被继承人意愿的最佳方式是遗嘱制度，法定继承只是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才会适用，因此关于法定继承人顺序的规定只要能够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即可。

本文从死者意愿说出发，结合国外立法，以及民间继承习惯，对有关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问题展开讨论。

父母不应该被列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我国现行《继承法》及《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均将父母与配偶、子女共同列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过多考虑了家庭职能说，在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当下，不符合死者意愿说。

从古至今，人民的普遍观念和意愿，都是将身后财产在家庭内部流转，更倾向于将财产留给自己的直系卑亲属而非旁系亲属。而父母作为与子女、配偶并列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不仅降低了配偶与子女获得遗产的比例，父母从被继承人除继承的遗产还将成为父母遗产的一部分，待父母去世后被父母的其他子女、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等旁系血亲继承，导致原被继承人的财产被稀释、流落到家庭外部，这显然违背了被继承人的主观意愿。

而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只有俄罗斯、越南等极少数国家规定父母与子女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日本、韩国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等，都普遍遵循子女第一顺序继承，父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的立法模式。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亦是如此。

如《德国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如下：第一顺序为直系晚辈血亲；第二顺序为父母及其直系晚辈血亲；第三顺序为祖父母、外祖父及其直系晚辈血亲；第四顺序为曾祖父母及其直系晚辈血亲、曾外祖父母及其直系晚辈血亲；第五和更圆的顺序为辈分更大的祖先及其直系晚辈血亲，配偶无固定继承顺序，可参与第一、二、三顺序的继承。

《法国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之范围和顺序如下：第一顺序为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第二顺序为父母、兄弟姐妹及其直系卑亲；第三顺序为父母之外的直系尊血亲；第四顺序为除兄弟姐妹及其直系卑亲以外的其他六亲等内的旁系亲属；配偶无固定的继承顺序，其余被继承人的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或父母共同继承。

配偶作为特殊继承人，应无固定的继承顺序

婚姻关系是一切家庭亲属关系的基础。血亲继承人继承权的根据是血缘关系，则配偶的继承权根据是合法的婚姻关系。

虽然目前《继承法》和《民法典（草案）》均明确将配偶固定在第一继承顺位，凸显了对生存配偶继承利益的重视，然而并不合理。

首先，此规定未必能保障生存配偶的继承利益。将子女、父母与配偶一起固定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且根据“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的精神，即使被继承人的父母和子女为多人，原则上也应与配偶均等分配遗产；在人数过多的情况下，生存配偶的继承利益得不到保障。其次，不利于血亲继承人的利益。在婚姻关系日益不稳定的现在，在父母子女均以去世的情况下，生存配偶取得全部遗产，排除了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取得遗产的权利，使遗产流转出家庭体系，这是不合理的，对其他近血亲利益的保护不利，也并不符合被继承人的意愿。最后，在世界主要法律发达国家，配偶的不固定继承顺序体制更为常见。

除上文已经列举的《德国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外，尚有瑞士、英国、美国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的立法均为配偶不固定继承顺序体制。

如《瑞士民法典》规定，生存配偶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共同继承时，继承遗产的1/2；与被继承人的父亲、母亲或父母亲的继承人共同继承时，取得遗产的3/4；如父系、母系血亲均无继承人时，配偶才能继承全部遗产。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配偶与直系卑亲属一起继承时，按人数平均分配遗产；与父母或兄弟姐妹一起继承时，其应继份为二分之一；与祖父母一起继承时，其应继份为三分之二；无父母系继承人时，配偶取得全部遗产。

配偶的不固定继承顺序，既能较合理地分配遗产资源也能兼顾保护配偶和其他近血亲继承人的利益。血缘关系无法改变，而夫妻关系是可变的；在婚姻关系稳定性降低的当下，让配偶绝对排斥继承顺序在后的血亲而继承全部遗产，是不符合被继承人意愿的。再次，让配偶作为不固定顺序继承人，按照与配偶共同继承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血缘关系做比例分配遗产，既能照顾到生存配偶的利益，又能照顾到血亲继承人的利益和感情，让部分财产在被继承人的直系或旁系家庭内流传。

继子女和继父母不应享有继承权

现行继承法及《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均规定，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与生子女具有相同的权利义务。甚至可能会造成继子女的双重继承权，即继子女既可以获得生父母的遗产继承权，又可以获得继父母的遗产继承权。这样的规定，虽然照顾了继子女的利益，却忽视了血缘关系在亲属间权利义务的重要作用。且在婚姻关系稳定性降低的当下，容易造成带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异人士的再婚困难。即使再婚双方愿意承担扶养义务，但是并不乐意承担身后财产被无血缘关系的继子女继承的后果，这损害了其血缘关系生子女的利益。再次，在无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继子女获得被继承人的所有遗产，而顺序在后的血亲却不能取得任何遗产，这不利于对血亲继承人利益的保护，将会导致被继承人的遗产流向家族外部；常理推断，是不符合被继承人的意愿的。同理，继父母不应享有对继子女遗产的继承权。

尽了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应该为可以请求分得适当遗产人，而非第一顺序继承人

现行继承法及《民法典（草案）》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笔者认为不应当将尽了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如下理由。首先，若将尽了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可能导致遗产分配不公平，即该丧偶儿媳/女婿的家庭获得双份遗产，因该丧偶儿媳/女婿的子女还同时拥有代位继承权。其次，在无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特殊情况下，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可以取得全部遗产，而顺序在后的血亲却不能取得任何遗产。这不利用对血亲继承人利益的保护，将会导致被继承人的遗产流向家族外部；从常理来看，遗产流失家庭之外，并不符合被继承人的意愿。国际上其他法制发达国家，也并无此等先例。

然而，目前，我国老年人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模式，为了鼓励丧偶儿媳、丧偶女婿对老人的赡养以及尊老爱老的社会风气，对尽了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给与请求适当份额遗产的请求权，是符合权利义务相匹配的原则的。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草案）》继承编可做如下修改

将父母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将配偶作为不固定顺序继承人，并按照与其共同继承的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直接的血缘远近做比例分配。

将继子女、继父母排除法定继承人范围。

尽了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应该为可以请求分得适当遗产人，而非第一顺序继承人

